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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行長任職資格獲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准

茲提述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4年10月31日之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聘任李建國先生、齊君先生及鄧蓓女士作為職業經理人擔任本行
副行長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行於近日收到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鄧蓓渤海銀行副行長任職資格的批
覆》（金覆[2025]77號）、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李建國渤海銀行副行長任職
資格的批覆》（金覆[2025]78號）及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齊君渤海銀行副行
長任職資格的批覆》（金覆[2025]79號）。根據有關規定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已
核准李建國先生、齊君先生及鄧蓓女士擔任本行副行長的任職資格，彼等自2025
年2月7日起履職。董事會謹此歡迎李建國先生、齊君先生及鄧蓓女士於本行履
新。

李建國先生及鄧蓓女士的簡歷請參閱該公告。齊君先生的簡歷請參閱本行日期為
2025年1月20日之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王錦虹
董事長

中國•天津
2025年2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錦虹先生、屈宏志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歐兆倫先生、元微女士、段文務先生、胡愛民先生及張雲集先生；以及獨立
非執行董事謝日康先生、岑紹雄先生、王愛儉女士、劉駿民先生及劉瀾飈先生。


